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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

 

(2010 年 11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83 号

公布　根据 2016 年 2 月 6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

规的决定》修订) 

第一章　总则 

第一条　为了加强城镇燃气管理，保障燃气供应，防止

和减少燃气安全事故，保障公民生命、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，

维护燃气经营者和燃气用户的合法权益，促进燃气事业健康

发展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　城镇燃气发展规划与应急保障、燃气经营与服

务、燃气使用、燃气设施保护、燃气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理及

相关管理活动，适用本条例。 

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的生产和进口，城市门站以外的天

然气管道输送，燃气作为工业生产原料的使用，沼气、秸秆

气的生产和使用，不适用本条例。 

本条例所称燃气，是指作为燃料使用并符合一定要求的

气体燃料，包括天然气(含煤层气)、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
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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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　燃气工作应当坚持统筹规划、保障安全、确保

供应、规范服务、节能高效的原则。 

第四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燃气工作的领

导，并将燃气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。 

第五条　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燃气管理工

作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的燃气管理工作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和其他有

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燃气管理

工作。 

第六条　国家鼓励、支持燃气科学技术研究，推广使用

安全、节能、高效、环保的燃气新技术、新工艺和新产品。 

第七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燃

气安全监督管理制度，宣传普及燃气法律、法规和安全知识，

提高全民的燃气安全意识。 

第二章　燃气发展规划与应急保障 

第八条　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

门，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

乡规划以及能源规划，结合全国燃气资源总量平衡情况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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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编制全国燃气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

门，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

乡规划、能源规划以及上一级燃气发展规划，组织编制本行

政区域的燃气发展规划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，

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备案。 

第九条　燃气发展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：燃气气源、燃

气种类、燃气供应方式和规模、燃气设施布局和建设时序、

燃气设施建设用地、燃气设施保护范围、燃气供应保障措施

和安全保障措施等。 

第十条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燃气发展规

划的要求，加大对燃气设施建设的投入，并鼓励社会资金投

资建设燃气设施。 

第十一条　进行新区建设、旧区改造，应当按照城乡规

划和燃气发展规划配套建设燃气设施或者预留燃气设施建

设用地。 

对燃气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燃气设施建设工程，城乡规划

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选址意见书时，应当就燃气设施建设是

否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征求燃气管理部门的意见；不需要核发

选址意见书的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建设用地规划

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时，应当就燃气设施建设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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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征求燃气管理部门的意见。 

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

验收，并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，将竣工验收情况

报燃气管理部门备案。 

第十二条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燃气

应急储备制度，组织编制燃气应急预案，采取综合措施提高

燃气应急保障能力。 

燃气应急预案应当明确燃气应急气源和种类、应急供应

方式、应急处置程序和应急救援措施等内容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

门对燃气供求状况实施监测、预测和预警。 

第十三条　燃气供应严重短缺、供应中断等突发事件发

生后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动用储备、紧急

调度等应急措施，燃气经营者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

予以配合，承担相关应急任务。 

第三章　燃气经营与服务 

第十四条　政府投资建设的燃气设施，应当通过招标投

标方式选择燃气经营者。 

社会资金投资建设的燃气设施，投资方可以自行经营，

也可以另行选择燃气经营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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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　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。从事燃气

经营活动的企业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(一)符合燃气发展规划要求； 

(二)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和燃气设施； 

(三)有固定的经营场所、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健全的

经营方案； 

(四)企业的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、

维护和抢修人员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； 

(五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

理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。 

第十六条　禁止个人从事管道燃气经营活动。 

个人从事瓶装燃气经营活动的，应当遵守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的有关规定。 

第十七条　燃气经营者应当向燃气用户持续、稳定、安

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，指导燃气用户安全用气、

节约用气，并对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。 

燃气经营者应当公示业务流程、服务承诺、收费标准和

服务热线等信息，并按照国家燃气服务标准提供服务。 


